
黄昏恋很美好，处理不当却是一地鸡毛
未雨绸缪，78岁大爷和65岁保姆领证前先做公证
为抚养费，七旬老太和再婚丈夫四上法庭

“78岁的李大爷打算和保姆结婚，在领证前，特意到我们公证处公证
遗嘱，提前分配财产。一家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女儿没有激烈反对，父亲
处置财产很有人情味，保姆也表示挺满意。”宁波市信达公证处主任徐浙
军昨天向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件事。

近年来，“黄昏恋”涉及的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增多。不少老人和再婚
配偶为此对簿公堂；老人和继子女闹得不可开交的也不在少数。近日，河
南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提倡再婚老
年人对婚前个人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进行书面约定或者
公证。不过，记者了解到，在宁波，老年人再婚前做财产公证的很少。

李大爷是和女儿、保姆丁阿姨一同来公证处的。当公证员问起三
人的关系，李大爷回答很爽快，指着丁阿姨说：“她今年65岁，外地来
的，在我家做了5年保姆。我们打算领结婚证。”

原来，李大爷的妻子去世有20多年，女儿成家搬出去住后，李大爷
一直独居。2013年，李大爷摔伤了腿，女儿没办法时刻在身边照顾，就
从中介专门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李大爷。

一开始几个月，保姆也是流水似地换，李大爷总是不满意。直到丁
阿姨“上岗”后，再也没有换过保姆。“她人很细心，性格也好，说话和气，
菜做得也合我口味。”在丁阿姨的精心照顾下，李大爷几个月后就康复
了，可他还是希望丁阿姨能继续留下。想着父亲年纪大了，独自生活多
有风险，女儿也同意了。

朝夕相处中，李大爷和丁阿姨发现彼此之间的话越来越多。“什么事
情，都想和她说。特别是知道她丈夫多年前生病去世后，就很想照顾她。”

“我们结婚吧？”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李大爷自己也吓了一跳。一直
以来，他都是循规蹈矩的老派人。可是，心意一旦搁到明面上来，就再也扑
不灭了。李大爷的女儿最初是极力反对的，近日也改口承认：“你照顾
我爸是很细心，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代替不了你。”可是，她仍有担忧，父
亲去世后，这套眼下市值400多万元的房子归谁？丁阿姨家中有3个
儿女，两个老人再婚后，那3个子女会不会也来争财产？

多次商量之后，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李大爷和女儿、丁阿姨一
同来到公证处办理财产公证。

李大爷想得很清楚：“我年纪大，应该比小丁先走。我过世后，房子
由小丁住到她过世为止，任何人都不能要求她搬走，也不能卖房子。她
过世后，这套房子由我女儿继承。我手头还有20来万元存款和每月
8000多元的养老金，我和小丁平时生活用。”

对此，女儿表示没有意见，丁阿姨也表示挺好：“说清楚了就好，大
家也不当我是骗子了。”

黄昏恋，看上去很美好。可落到现实层面上，往往因财产问题，落
得一地鸡毛。

镇海的蒋老伯在70岁时被同龄的再婚妻子孟阿姨告到法院，起诉
支付扶养费。两人的婚龄不长，双方的收入都仅限于并不丰厚的养老
金，倒也算相濡以沫。在蒋老伯分得40多万元房屋拆迁款后，孟阿姨
认为，蒋老伯富了，应该承担对自己的扶养责任，可蒋老伯却不肯，于是
孟阿姨起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夫妻间有抚养责任，但两人的收入都来
自不高的养老金，将老伯虽然分得拆迁款，却并非一人所有，而且还要
再额外掏钱回购房屋，无力承担扶养责任，最终驳回了孟阿姨的请求。

70岁的孙老太前不久和再婚丈夫第四次对簿公堂。两人10年前再
婚，先是男方起诉离婚被驳回，随后孙老太接连起诉要求支付扶养费。最
后，法院判决，男方按每月7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承办法官认为，孙老
太年满70周岁，无固定收入来源，难以维持其日常生活所需，被告应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原告依法履行扶养义务，故原告要求支付扶养费的诉讼
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从宁波多家法院、基层调解机构了解到，老年人因黄昏恋引发
的财产纠纷不胜枚举。主要类型有：一方拿到大量钱财后，再无音讯，
甚至遗弃患病一方的；因生活费、扶养费起争执；一方强行要求另一方
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老人和继子女之间因财产起冲突等。

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再婚往往会遇到来自子女的重重阻力，主要
原因就是担心财产受到侵害。海曙区敬老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说，财产
问题是阻碍老人再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再婚牵涉到财产和子女的
关系，很多老人选择了“隐婚”，即同居不领证。

实践中，涉及再婚老年人的离婚诉讼，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夫妻共
同财产的认定也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如果一方无法证明财产属婚前自有
财产，离婚时往往按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可能无法有效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河南立法提倡再婚老年人对婚前个人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财产进行书面约定或者公证。宁波的现状如何呢？

昨天，宁波多家受访公证处的公证员都表示，几乎没有遇到过黄昏恋
来做婚前财产公证的。

“黄昏恋夫妻来办理夫妻财产约定的还真不多。”徐浙军分析，主要原
因是大多数老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以养老金为主，婚后也不太可能买
房买车。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婚前财产归个人、婚后财产是共同财产也很
适合老年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因此，签订夫妻财产协议的必要性并不大。

不过，黄昏恋夫妻的来办理遗嘱公证的倒是比较多。据徐浙军介绍，
主要类型有：夫妻双方各自立遗嘱将财产归各自子女的；一方将房子指定
给配偶继承防止子女与再婚配偶争吵的；也有为保障配偶居住问题，一方
将房屋指定由子女继承但要求给再婚配偶居住至过世的。

“黄昏恋婚姻在法律上会引起矛盾纠纷的主要还是遗产继承问题。”徐
浙军分析，两位单身老人结婚之后，法定继承人会发生变化，夫妻之间有相
互继承权。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扶养关系的话，相互之间也会产
生继承关系。因为是老年结伴，继子女和继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很紧密，
并且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扶养关系也很难举证。

徐浙军建议：如果不想按照法定顺序分配遗产的，为了明确去世之后的
继承关系，黄昏恋夫妻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如何分配遗产，实际上要看产权
人的考虑。遗嘱公证可以背对背进行，公证处对遗嘱内容完全保密，公证之
后也可以通过公证方式变更和撤销。

至于很多老人关心的黄昏恋夫妻丧葬等后事安排，公证员建议，可以提
前和子女、配偶协商。 首席记者 王颖

78岁李大爷和65岁保姆领证前先公证
“她可以住到过世，但房子归我女儿”

为抚养费，七旬老太和再婚丈夫四次上庭
黄昏恋引发的财产纷争不少

黄昏恋夫妻办财产约定的少，办理遗嘱公证的多

黄昏恋会引起遗产继承纠纷，建议办相关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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